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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1/2021_2022__E5_85_AC_

E5_AE_89_E6_9C_BA_E5_c67_49117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安部令第93号 《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

卫工作规定》已经2007年5月30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

现予发布，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 二

○○七年六月十六日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

安保卫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

位（以下简称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行为，依据《企业事

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主管

部门和单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按照分工履行监督检查单位内

部治安保卫工作职责。 铁路、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和国有林

区森林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查本行业、本系统所属单位内部

治安保卫工作。公安消防、交通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

单位内部消防、交通安全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公安机

关监督检查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

定。对监督检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应当予以保

密。 第四条 公安机关对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下列事项进

行监督检查： （一）单位按照《条例》规定制定和落实内部

治安保卫制度情况； （二）单位主要负责人落实内部治安保

卫工作责任制情况； （三）单位设置治安保卫机构和配备专

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情况； （四）单位落实出入登记、守

卫看护、巡逻检查、重要部位重点保护、治安隐患排查处理



等内部治安保卫措施情况； （五）单位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

、使用和维护情况； （六）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

卫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情况； （七）单位管理范围内的人员遵

守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制度情况； （八）单位内部治安保卫人

员接受有关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业务、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

识培训、考核情况； （九）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第五条 公安机关监督检查治安保卫重点单位，除执行本规定

第四条规定外，还应当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一）治

安保卫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报主管公安机关备案情况； （二

）治安保卫重要部位确定情况； （三）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对

治安保卫重要部位设置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并实施重

点保护情况； （四）制定单位内部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及

组织演练情况； （五）其他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第六

条 公安机关监督检查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可以采取以下

方法： （一）要求单位治安保卫工作负责人和其他工作人员

对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二）查阅、调取、复制与治安保卫

工作有关的文件、资料； （三）实地查看单位治安保卫制度

、措施的制定和落实情况，查看单位物防、技防等治安防范

设施的设置和运行情况； （四）利用监控设备检查单位内部

治安保卫工作的落实情况； （五）根据需要采取的其他监督

检查方法。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定期检查、临时检查、专项检

查、随机抽查等方式进行，检查民警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

向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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